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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5年省级财政衔接

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(巩固拓展脱贫攻坚

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)预算的通知

有关市 (地 )、县 (市、 区)财政局，省农业农村厅：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

有效衔接的精神， 根据有关资金管理要求，经省政府同意，下达

你市县2025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(巩固拓展脱

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),详见附件1.此项资金收入列2025

年政府收支分类科 目“1100231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

转移支付收入”; 支出列2025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“21305巩固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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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日内将加盖单位公章的《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

(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) 财会监督责任人报备

表》(附件2) 报省财政厅农业农村处备案。 市县财政部门应比照

省级做法， 指导同级行业主管部门和资金使用单位做好财会监督

责任人报备工作。

附件： 1.2025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(巩固

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) 分配明细表

2.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(巩固拓展脱

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) 财会监督责任人报备

表

黑龙江省财政厅

2025年5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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